
粤文物函〔2026〕110号

广东省文物局转发国家文物局
关于加强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，厅属文博单位，省古迹保护协会：

现将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通知》

转给你们，请针对本地区本单位汛期防灾形势，扎实做好文物安

全工作。根据防汛救灾阶段性进展，及时收集汇总文物受灾情况，

按要求填写《文物博物馆单位受灾情况统计表》，按工作提示报

送。如出现文物重大受损情况，应立即专项报告。请省博物馆、

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各指定 3名专家作为应急专家预备队，根据防

汛需要前出指导文物救灾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文物博物馆单位受灾情况统计表

广东省文物局

2026年 6月 14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季建文，020-37803626；

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魏益娟，020-37803678；革命文物处蔡楷龙，

020-37803510）

广 东 省 文 物 局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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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文物博物馆单位受灾情况统计表

填表单位： （公章） 2026 年 月 日

文物

博物馆

单位

受灾

情况

统计

文物博物馆单位 受灾数量

不可

移动

文物

世界文化遗产地（处）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处）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(处)

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（处）

未定级（处）

博

物

馆

博物馆、纪念馆（座）

受损

馆藏

文物

一级文物

二级文物

三级文物

一般文物

文物

博物馆

单位

受灾

情况

明细

单位名称 级别 受损情况 严重程度

注：1.严重程度按以下三个等级划分：严重（大规模垮塌或存在重大结构风险）；比

较严重（局部垮塌或存在其他结构风险）；一般（局部漏雨、裂缝、檐部损伤及掉落

构件）；2.受灾情况明细按照文物等级顺序排列，只列国保、省保（馆），严重和比

较严重的市保（馆），严重的县保（馆）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。


